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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16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更正公告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  

 

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7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

易所网站披露了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。经后续核查，发现年报及其摘要

中“主要销售客户及主要供应商情况”的部分统计数据有误，现予以进行更正： 

更正前： 

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 2,621,168.67 万元，占年度采购总额 22.81%；其中前五

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 0.00 万元，占年度采购总额 0.00%。 

供应商排名 采购金额 占年度总采购金额比重（%） 

第一名 
965,089.1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.40  

第二名 
 714,871.6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.22  

第三名 
 437,559.4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81  

第四名 
 311,544.4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71  

第五名 
 192,103.9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.67  

合计 
        2,621,168.67                     22.81 

 

更正后： 

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 1,859,250.22 万元，占年度采购总额 16.19%；其中前五

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 0.00 万元，占年度采购总额 0.00%。 



供应商排名 采购金额 占年度总采购金额比重（%） 

第一名 965,089.17 8.40 

第二名 311,544.45 2.71 

第三名 221,584.96 1.93 

第四名 182,117.90 1.59 

第五名 178,913.74 1.56 

合计 
1,859,250.22 

 16.19  

 

公司董事会就上述更正事项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。在以后的工作中，

公司将不断加强审核工作，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 年 7 月 4 日 


